甘肃省二级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

注册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甘肃省二级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注册管理工作，根据《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建人〔2018〕67号）、《注册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管理办法》（水建设〔2021〕334号）、《甘肃省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甘建人规〔2022〕5号）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二级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以下简称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实行注册执业管理。省水利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注册相关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注册包括初始注册、延续注册、变更注册和注销注册。

第四条 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条件为：

（一）取得甘肃省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资格证书; 
（二）受聘于一家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或者参与水利建设、工程管理活动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咨询、招标代理、造价管理、运行管理等单位以及科研院所，且从事水利工程造价相关业务工作； 
（三）无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不予注册。

（四）取得其它省份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资格证书人员暂不予在甘肃省注册，下一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另行通知。
第五条 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注册申请、受理和办理在甘肃省政务服务网进行。符合注册条件的人员须在服务平台上进行注册，填报申请材料，对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承诺并负责。注册机关收到申请材料后,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形式要求的，在5个工作日内通过服务平台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形式要求的,注册机关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予以注册并核发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

第六条 注册证书、执业印章是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的执业凭证，由本人保管、使用。执业印章由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交通运输部办公厅、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执业印章编码规则及样式的通知》（建办标〔2020〕10号）自行制作。

第七条 取得甘肃省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可自职业资格取得之日起1年内申请初始注册。初始注册的有效期为4年。

申请初始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承诺书（见附件1）; 

（二）初始注册申请表（见附件2）; 

（三）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材料（退休人员提供有效的退休证明、劳务合同和意外伤害保险参保缴费材料）;

（四）申请初始注册距取得资格证书之日已超出1年期限的，应当提供符合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继续教育合格证明。

第八条 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注册有效期届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1个月前申请延续注册。延续注册的有效期为4年。
申请延续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承诺书（见附件1）；
（二）延续注册申请表（见附件3）；
（三）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材料（退休人员提供有效的退休证明、劳务合同和意外伤害保险参保缴费材料）；

（四）继续教育合格证明。

第九条 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在注册有效期内变更执业单位或执业单位名称发生变更的，应当自与现聘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之日或执业单位名称变更之日起1个月内申请变更注册。变更注册后延续原注册有效期。

申请变更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承诺书（见附件1）; 
（二）变更注册申请表（见附件4）; 
（三）变更执业单位的，应当提交与现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材料（退休人员提供有效的退休证明、劳务合同和意外伤害保险参保缴费材料）。

第十条 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在注册有效期内停止执业的，应当申请注销注册，提交注销注册申请表（见附件5）。注册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注销注册手续。

第十一条 已注册其他专业的二级造价工程师，通过水利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后可申请增项注册，注册程序按照初始注册办理。准予增项注册后，单独核发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各专业注册有效期分别计算。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申请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注册的； 
（三）年龄在70周岁以上(含)的；
（四）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七条关于继续教育要求的；
（五）受刑事处罚且尚未执行完毕的；
（六）在工程造价业务活动中受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5年的；

（七）因前项规定以外原因受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3年的；
（八）被吊销注册证书，自被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3年的; 
（九）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注册被撤销，自被撤销注册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3年的；
（十）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被注销注册或不予注册的人员，在具备注册条件后，可重新申请注册，按初始注册要求办理。申请人还须提供符合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继续教育合格证明。

第十四条 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失效： 
（一）已与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且在合理期限内未被其他单位聘用的； 
（二）注册有效期届满且未延续注册的； 
（三）年龄在70周岁以上（含）的； 
（四）死亡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五）受到刑事处罚的； 
（六）其他导致注册失效的情形。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注册机关依据职权或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以撤销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注册： 
（一）行政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办理注册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办理注册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办理注册的； 
（四）对不具各注册条件的申请人办理注册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注册的，注册机关予以撤销。申请人基于本次注册的利益不受保护，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注册机关办理注销注册手续，公告其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作废： 
（一）有本办法第十四条所列情形发生的；
（二）依法被撤销注册或者应当撤销注册的；

（三）依法被吊销注册证书的。

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本人应当及时向注册机关申请注销注册；聘用单位应当及时报告注册机关；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注册机关举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报告注册机关。

第十七条 取得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家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有关规定接受继续教育，更新专业知识，提高业务水平。二级水利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每年不少于30学时。申请初始注册距取得资格证书之日已超出1年期限的人员，申请当年继续教育不少于30学时。被注销注册后重新申请注册的人员，自被注销注册之日至重新申请注册之日继续教育平均每年不少于30学时。

第十八条 注册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各项规定和标准，对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利用职务之便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水利部《注册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管理办法》（水建设〔2021〕334号）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承诺书 
2.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初始注册申请表 
3.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延续注册申请表

4.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变更注册申请表 
5.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注销注册申请表
附件1


承诺书

我已认真阅读《甘肃省二级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注册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理解并严格按照有关要求进行二级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注册申请工作。

我符合注册条件，此次提交的注册申请材料，已经认真核对和检查，内容真实、准确。我对此负责，如有虚假，我愿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法给予的处罚。

申请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我单位已认真阅读《甘肃省二级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注册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已核实申请人情况及其提交的注册申请材料和我单位提供的材料，申请人符合注册条件，材料内容均真实、准确。我单位对此负责，如有虚假，愿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法给予的处罚。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聘用单位（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初始注册申请表

（□一级  ☑二级）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扫描照片

（二寸）    系统打印

	证件名称
	□身份证       □军官证       □其他
	

	证件号码
	
	

	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专业
	
	学历
	
	学位
	

	资格证书编号
	
	批准日期

（签发日期）
	

	聘用

单位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通信地址
	

	
	工商登记地
	
	经办人手机号码
	

	申请人手机号码
	
	注册地
	

	聘用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注：□位置请勾选符合条件的选项
附件3
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延续注册申请表

（□一级  ☑二级）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扫描照片

（二寸）    系统打印

	证件名称
	□身份证       □军官证       □其他
	

	证件号码
	
	

	资格证书编号
	
	原注册有效期内继续教育学时数
	

	注册证书编号
	
	注册有效期

届满时间
	

	聘用单位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通信地址
	

	
	工商登记地
	
	经办人手机号码
	

	申请人手机号码
	
	注册地
	

	聘用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注：□位置请勾选符合条件的选项
附件4
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变更注册申请表

（□一级  ☑二级）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扫描照片

（二寸）    系统打印

	证件名称
	□身份证       □军官证      □其他
	

	证件号码
	
	

	注册证书编号
	
	注册有效期届满时间
	
	

	变更注册事项
	□执业单位变更     □单位名称变更

	执业单位变更
	原聘用单位名称
	

	
	现聘用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通信地址
	

	
	
	工商登记地
	
	经办人手机号码
	

	单位名称变更
	原名称
	

	
	现名称
	

	申请人手机号码
	
	原注册地
	
	现注册地
	

	原聘用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现聘用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注：□位置请勾选符合条件的选项
附件5
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注销注册申请表

（□一级  ☑二级）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扫描照片

（二寸）    系统打印

	证件名称
	□身份证       □军官证      □其他
	

	证件号码
	
	

	注册证书编号
	
	注册有效期

届满时间
	

	注销原因
	

	现聘用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通信地址
	

	
	工商登记地
	
	经办人手机号码
	

	申请人手机号码
	
	注册地
	

	聘用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注：□位置请勾选符合条件的选项
